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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類流感群聚處理流程(7877650_10332961400A0C_ATTCH1.pdf)

主旨：為本市部分學校通報學生疑發生呼吸道症狀群聚事件，建

請落實相關防治措施，以防杜疫情擴大，請 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傳染病防治法第43規定暨市府衛生局103年4月28日高

市衛疾管字第10333887500號函辦理。

二、邇來迭有部分學校通報一班級學生近1/5學生罹患上呼吸

道感染症狀，惟未達本市流行性感冒停課標準，為避免類

流感疫情群聚擴散，仍請落實執行相關防疫措施如下：

(一)持續追蹤及監測學童之健康狀況、注意各班級學生請假

情形，善盡告知家長之責任，衛教宣導落實生病不上課

原則。確實追蹤學童請假原因，並每日回報轄區衛生所

。

(二)罹病學生務必落實勤洗手，遵守咳嗽禮節及衛生，以免

傳染他人。

(三)建議有呼吸道症狀者，應戴上口罩，並適當區隔安置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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獨立空間，以避免傳染他人，防止群聚事件發生。

(四)請加強校園環境公共區域（如校車、廁所、遊戲區）、

教室經常接觸之物品表面（如門把、桌面）等定期環境

清潔消毒，並將消毒情形做成書面紀錄備查。

(五)加強呼吸道傳染病（如流感、類流感）防治衛教宣導。

(六)檢附「疑似類流感群聚通報作業流程」（如附件），請

落實上呼吸道感染群聚通報。

三、考量流感疫情日益攀升趨勢，倘一班級多名學生疑似上呼

吸道感染，且有類群聚現象擴散之虞，建請召開緊急校務

會議討論，比照流行性感冒停課規定辦理停課一週，俾利

防杜疫情擴散，維護學生身體健康安全。

四、後續如須補課，建請妥為注意安排該班級補課計畫進度，

以免衍生學生因作息紊亂致學習進度不佳情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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